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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律师除了代理当事人诉讼、进行刑事辩护以及从事有

关律师业务外，律师的社会作用是什么？这里，我想从自己

读过的一部书谈起。 大约九十年代初，我国一场大动乱刚过

，我在书店看到一本叫《厚黑学》的书。开始以为是物理学

之类的读本，本人对物理学一向不感兴趣，遂末得拜读。不

久，我慢慢发现此书发行量越来越大，连街头书滩都有售，

大有抬价而估之势，与此同时，我也渐渐听到一些学友亦津

津乐道此书，我才觉得，此书可能是极有阅读价值的了。 《

厚黑学》的作者李宗吾，是清末民初四川省的一名教授，他

经历了本世纪初最为惊心动魄的社会大变动辛亥革命、袁世

凯复辟及军阀混战。李氏称自己“读破二十四史，遍捡诸子

百家”，最后才悟出：自古帝王将相所以称雄于世、名垂千

古，其秘诀皆为二字：厚、黑。何为厚黑？李氏所称厚黑，

并非普通的物理学现象，而是指：“中国历史上大凡成大业

者，必须脸皮厚，心肝黑。”然而历史上“厚黑之徒”多如

牛毛，何故成大事者竟廖廖，而且成事之大小，历时之暂久

都有所不同呢？ 李氏认为：厚黑分三种境界。人的脸皮开始

薄如纸，后经磨练，渐渐变得厚如牛皮，又再变得厚如城墙

；人的心肝原是红的，历经苍桑，渐渐变成白色，继而又变

灰、变黑，乃至黑如煤炭。然而，“厚如城墙、黑如煤炭”

，却仅仅是初步，成不了大气候。因为城墙再厚，大炮可破

之；心肝太黑，天下人皆识其面目，群起而攻之，终不得成



大器。因此，要成大事，尚需些功夫。有少数人苦练终于过

了这一关，继续磨练而进入到第二种境界：“脸皮厚，厚而

硬；心肝黑，黑而亮。”够厉害的！但是别急，还早得很呢

。此类人虽可成一番大事，终会被天下先知先觉者识破其面

目，继而唤起天下义士齐反之，因此业大而末可久守。历史

上只有极少数人经苦心修炼，始得正果，进入第三种境界：

“厚而无形；黑而透明。”“此乃厚黑之最高境界也！”李

宗吾惊叹，“此种人尽管皮厚心黑至极，却无人能识破。他

害了人，被害人还要对他感恩戴德，称他为大恩人；他坏事

做绝，天下人却以其为英雄豪杰，死后还要顶礼膜拜。” 为

了论证“厚黑定律”，李氏以三国人物为例。刘备以脸皮厚

为长，为保住一命，他曾投靠袁绍、服鹰吕布、寄篱于曹操

⋯⋯为了请到诸葛亮出山，不惜降低汉室宗胄之身份，撕破

脸皮，三顾茅芦；为扩大地盘，不惜厚着脸皮“借”荆州，

借而不还⋯⋯但刘备心不够黑。曹操则以心肝黑而著称，他

行刺董卓末遂，狼狈逃窜，路过一村，其父的结义兄弟伯奢

家人好心杀猪款待，而他却疑神疑鬼，以为村人要谋害他，

干脆来个先下手为强，把人一家杀了八口。后来明知错杀了

，为了灭口干脆将伯奢本人也杀了，而且还恶狠狠地说什么

“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心肝可谓黑矣！然

而曹操的弱点是脸皮不够厚。至于孙权，脸皮厚虽比不上刘

备，心肝黑虽比不过曹操，但却兼备了厚与黑两方面的一些

特长。这就决定了，刘、曹、孙均末能一统天下，而成三国

鼎立之势。后来，司马懿父子集厚黑之大成，终成大事业。 

李氏最为惋惜的是项羽，他拥兵四十万，却偏偏败在只有十

万兵的刘邦手下，何故？当初鸿门宴，他只要下狠心在已成



翁中之鳖的刘邦脖子上割上一刀，后来的事便没有了，但他

偏惜人怜才，放虎归山；垓下一战，虽吃了败仗，但如能暂

且忍辱，渡过乌江保存实力，日后大可东山再起，然而他却

“愧见江东父老”，脸皮不厚也。这样，项羽你尽管“力拨

山兮气盖世”，在厚黑老将面前，也得一败糊涂。能够“威

加海内”的，还只有厚黑之徒刘邦。 李氏在《厚黑学》中，

以辛辣的语言，误灰谐的笔调对当时社会的腐败进行了讽刺

，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黑暗现实。李氏将中

国历史上的大人物几乎都刻划成厚黑之徒，把几千年的中国

的历史写成了厚黑史，其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但若说厚黑

学尽是胡说八道，纯属“满纸荒唐言”，完全没有一点道理

，却不尽然。《厚黑学》毕竟反映了中国历史上阴暗的一面

，可以说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哈哈镜虽然太夸张，但不乏真

实的内容。 我读过《厚黑学》后，曾以厚黑眼光重读《三国

演义》，重读中国历史，越读越觉得：历史上厚黑之徒无不

出于动乱、动乱又无不出于封建朝庭的腐败，腐败的最终原

因又无不是封建皇帝或朝庭显贵“废纲 乱纪”，乃至朝政日

非，人民生灵涂炭。无论是统治阶级内部倾扎，抑或庶民骤

众造反，导致改朝换代，都可以从“废纲乱纪”和“腐败”

中找到总根源。废纲乱纪与腐败可以说是一对孪生物，先是

废纲乱纪，接着腐败便不可避免。只要不从体制上解决问题

，无论反腐败的决心有多大，措施有多得力，甚至拿一千个

、一万个腐败分子去杀头、去关押，却都只能算是治标，而

不是治本，腐败的势头仍难以遏制。腐败到一定程度，民众

造反，最终以改朝换代解决矛盾。当然，按照李宗吾的说法

，每次改朝换代，厚黑之徒都是最大的赢家。 相反，中国历



史上繁荣时期，社会稳定时期总是与严格的法治联系在一起

的。唐初如果没有相对完备的法制，没有严于执法的气慨，

很难想象会出现“贞观之治”。唐太宗说过：“法者非朕一

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也。”一个封建统治者能有这样的认识

，实在是难能可贵。唐初君臣都亲身经历了隋由盛到衰直至

灭亡的全过程，因此能够比较深刻地反省这一历史时期的经

验教训，尤其是对隋末“宪章遐弃”，“益肆淫刑”造成“

人不堪命”，“遂至于亡”的严重恶果更是刻骨铭心，所以

特别重视法制建设，产生了具有世界意义的法典唐律，使我

国唐代成为当时亚洲，乃至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同样，清朝初期的法纪严明，造就了“乾隆之治”的盛世

。在这样秩序井然、国泰民安的时代，厚黑之徒便难有显身

的机会。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宣布废除了国民党的“六

法全书”，但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却没

有能从革命的惯性中摆脱出来，从“阶级斗争”理论到“无

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指导思想发生的偏差越来越大，

因而产生了令人刻骨铭心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十年

动乱，谁受害最深？最得益最多？经受过“文化大革命”冲

击而进行深刻反思的人，都很清楚。 法治，从某个角度讲，

就是要求在一个国家中，任何人，无论是民族、种族、年龄

、性别、家庭出身、财产状况、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等，在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也意味着在一个国家中，不管职位多

高、功劳多大、资格多老，都没有任何超越法律之上的权力

，都必须平等地受法律的约束。因为如果有人可以不受法律

约束而享受绝对自由，那就意味着其他人绝对不自由。当法

律得不到实施时，社会便会处于无序状态。当一个社会处于



无序状态时，家无家规、国无国法，人们的一切行为都不受

一定的约束，任何人都可以为所欲为，用英国哲学家霍布斯

的话来说，那时候“人对人是狼”，你可以咬我一口，我也

可以咬你一口，没有任何权利可言。这时，整个社会实际上

是处在无政府状态。 无政府主义则是另一种破坏社会秩序的

倾向。抱这种观念的人总是片面地看重个人自由而否定政府

和法律的权威。如要任由这种观念蔓延，很容易使一个社会

出现无政府状态。美国法学家E博登海默指出：“无政府状态

是指一种社会状况，在这种状况中，任何人都不受他人或群

体的权力与命令的支配。”这种状态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命令

主义的一种反动、一种反抗、一种报复，但却是从一个极端

走一个极端，同样是社会主义秩序所不允许的。 无政府主义

者主观上越是渴望自由，在现实中就越是使自由归于无。因

为他们把自由主观主义地夸大、甚至加以绝对化，这就从根

本上否定了社会秩序。而一旦社会秩序被否定和破坏，就势

必使人们（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在内）在社会生活中充满着无

政府状态（无序状态），充满着不可预测的偶然性。在一个

无序状态和充满偶然性的社会中，人的自由就无从谈起。因

此，破坏秩序等于取消自由。特别是无法政府严重时，很容

易导致政治动乱。历史上无数事实，包括建国五十多年来的

历史，以及八十年代末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都一再证明，

无政府状态正是一小摄政治野心家、阴谋家（如林彪、江青

之类）篡党夺权所需要的政治气候。他们利用这种无政府状

态，蓄意激化矛盾、加剧无政府状态，以达到他们篡党夺权

，阻挠改革的目的。而这样的企图和目的，在社会主义秩序

下，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是根本无法达到的。这些沉痛



的教训，我们应当牢牢记取！ 每当政治动乱形成，最大的受

害者无疑又是普通老百姓。谁是最大的得益者？谁是政治动

乱中的大赢家？不用说，只有那些“厚黑之徒”！由此可见

，只有实行严格的法治，才能消灭“厚黑之徒”赖以滋生的

环境。因此，法治，是厚黑之徒的真正克星。可以断言，什

么时候实现真正的法治，什么时候这个国家才能真正结束厚

黑历史。 在法治社会中，律师是一支极其重要的维持社会秩

序的非官方的“民间力量”在日本等国家，律师被称为“在

野法曹”。律师可以把社会各阶层的矛盾和利益纷争纳入法

制轨道，使各种利益在法制轨道中不断达到平衡。离开了法

制轨道，律师就没有任何存在的必要和理由。而律师执业机

构是一种社会中介组织，律师是各种各样当事人的代理人，

他们代表着社会各阶层，运用专业法律知识，运用法律手段

维护自己当事人的利益，帮助当事人实现自己的权利，使各

种社会矛盾和利益纷争不断得到化解，使社会机器得以正常

运转。可以说，律师数量的多少、律师社会地位的轻重，从

一个重要的侧面反映出律师所代理的当事人社会各阶层人民

的社会地位，反映出一个社会的民主状况和法治水平。 律师

这一职业群体，主要是通过以下四个方面体现一个国家的法

制建设和法治水平的： 首先是律师的数量。一个国家所需律

师的数量，不是某个个人或者部门“计划”出来的，更不是

某个人拍脑袋的发明，而是由现实社会中人民群众对律师的

客观需求程度、依赖程度所决定的。如果人民群众对律师的

需求程度没有那么高，不说三十万，就是目前的十二万左右

的律师，也会显得太多，也会有许多律师无事可做。人民群

众对律师需求的程度又取决两个方面：一是人民群众政治、



经济权利的增多；二是国家的法制化程度。如果人民群众的

权利是靠行政手段、靠长官意志、靠当官的人“为民作主”

来实现，则律师仍然显得多余，甚至会被认为“碍手碍脚”

。 其次是律师在司法体系中的法律地位，主要是指在公安、

检察、法院等部门中的法律地位。显然，我国律师许多执业

权利得不到保证，控辩双方权力不平衡，是律师们反映最多

的问题。特别是在刑事辩护中，律师并没有按照国际公约享

有豁免权，一不小心，便被以刑法第三百零六条“妨害刑事

证据”归罪，使不少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中，不敢太投入为

刑事被告人辩护。辩护律师的权利尚且得不到保障，刑事被

告人的权利状况便可想而知。不过，对于我国律师的这些状

况，我们也要辩证地、历史地看待。毕竟，我国律师制度恢

复的历史不过二十多年，与具有几百年历史的发达国家进行

横向比较，当然差距不少。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随着我国改革和经济的发展，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 第三

是律师参与社会活动的程度。在一个国家重要的公共社会生

活中，律师在其中担当角色的情况越来越多，就说明这个国

家对律师的要求越来越大。去年河北律师乔占祥敢于向国家

铁道部叫板，对铁路春运提价说“不”，并提起诉讼，这是

律师参与公共社会活动的典型一例。虽然诉讼没有取胜，但

意义非同寻常。今年春运，铁道部对春运提价这一涉及面广

的举措举行了听证会，说明民众的权利得到较多的尊重和重

视，这里面应有律师的一份功劳。目前，我国律师担任常年

法律顾问的业务还多限于企业、事业单位，政府聘请律师顾

问的情况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其实，最需要聘请律师担任常

年法律顾问的，恰恰应当是各级政府部门，因为这些部门的



许多举措，往往涉及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利益，政府在作出决

策、决定前，应有律师为其行为的合法性提供法律意见。 最

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律师的政治地位。据说，美国四十三

届总统有二十一届是由律师担任，美国上议院、众议院一半

左右的议员是具有律师背景的。相比之下，我国律师参正的

数量、份量就小得多，1998年第4期《中国律师》杂志文章《

“我们的律师”走进人民大会堂》一文报道，九届全国人大

律师代表人数为历届之最，共有8位律师代表相逢九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其中还有2名律师来自香港，是作为香港特别行

政区产生的代表首次亮相。实际上大陆的人大代表只有6名律

师。在二千多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才有8名律师，可

见，律师参政议政的力度是远远不够的，这与我国民主法制

建设的成就极不相称。当然，这种状况与律师制度恢复时间

还短、律师参政渠道不畅通等现实情况有关。从历史趋势看

，律师参政议政的比例必将大幅增加，律师的政治地位必将

大幅提高。 总之，律师制度的发展，是保障公众民主权利、

以“权利”制约“权力”、防止滥用公权的有效方式，也是

防止“厚黑”土壤滋生的极有效手段之一。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